
历山保护区GPS巡检器管理办法

为使我局森林资源得到有效保护，促进管护员正确使用GPS巡护，进一步提高管护员管护效果，根据中条林局GPS管理办法，结合我单位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：

一、管护员要保护好自己使用的GPS机器。凡机器损坏的，维修费用由责任人全部承担，单位不承担任何费用，损坏期间使用单位的备用GPS机器；造成GPS机器故障损坏或机器报废的的，责任人负担购买GPS机器全部费用的100﹪；丢失GPS机器的，丢失人自己负责赔偿。

二、GPS机器损坏期间使用单位备用GPS机器的，故意损坏GPS机器的，除扣除该管护员当月的全部管护工资外，另予解除管护合同作下岗处理。


